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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潛在收購事項之

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乃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按自願基準作

出。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青島西發瑞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青島西發」，作為潛在買方）與多名潛在賣方

（「該等潛在賣方」，及各為一名「潛在賣方」）訂立一份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根據諒

解備忘錄，青島西發擬收購而該等潛在賣方擬出售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目標公司

（「目標公司」）之若干股權（「銷售權益」，代表目標公司控股權益）（「建議收購事項」）。

諒解備忘錄之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訂約方： (i) 青島西發瑞海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作為潛在買方）；及

(ii) 該等潛在賣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等潛在賣方及彼等各自最終實益擁

有人（視情況而定）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上市規則」））且與彼等並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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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

建議收購事項之代價有待諒解備忘錄訂約方之間進一步磋商釐定，並將載於可能會或可能

不會就建議收購事項訂立之正式買賣協議（「正式協議」）。

排他性及約束力

據協定，該等潛在賣方不得於簽立諒解備忘錄當日起計 90日期間（「排他期」）內向任何人仕

（青島西發除外）轉讓或質押銷售權益。

除有關盡職審查（定義見下文）、排他性、保密以及監管法例及司法權區之條文外，諒解備

忘錄並無任何法律約束力，且諒解備忘錄並不構成對訂約方有關建議收購事項之具法律約

束力承諾。建議收購事項須待簽立及完成正式協議（青島西發及該等潛在賣方或會於排他

期內訂立）後，方告完成。

盡職審查

簽訂諒解備忘錄後，青島西發及其財務顧問、法律顧問、核數師、估值師及其他顧問或代

理將於排他期內有權查閱及審查有關目標公司之事項（「盡職審查」）。該等潛在賣方應及應

促使目標公司及彼等顧問或代理就此方面提供協助。

進行建議收購事項之理由

根據該等潛在賣方提供之資料，目標公司主要從事樓宇建造、設計及裝飾工程、基地工

程、土方工程及園林工程。

為盡可能提高對本公司及其股東的長遠回報，董事一直在檢討本集團的現有業務，並尋求

各項投資機會以多元化本集團現有業務組合及拓闊其收入來源。董事認為，訂立諒解備忘

錄以探索建議收購事項的可能性符合本公司利益，原因為其可讓本集團進軍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建築市場，從而為本集團提供額外的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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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於本公告日期，建議收購事項之條款及條件仍在磋商之中，尚未訂立具法律約束力之協

議。建議收購事項一經落實可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項下之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

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由於建議收購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

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瑞港建設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姜爽

香港，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魯強先生（董事會主席）、崔琦先生、楊振山先生及姜爽先生；非執行董

事王學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志文先生、王亞平先生及程學展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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